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顺职院发〔2022〕36号 

        

 

关于印发《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支出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的通知 
 

各党（群）政管理机构、教学机构、教辅机构：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支出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已经学

校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支出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7月 8 日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7月 8 日印发 

 



附件：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支出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 

 

根据《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制度》规定，学校的各项支出

必须纳入学校预算管理，建立健全支出管理制度。为规范校内支

出行为，细化财务管理，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支出范围 

第一条 学校支出是指学校人员经费支出、开展教学、科研及

其他活动发生的资金耗费和损失。具体包括：人员经费支出、重

点建设项目支出、专项业务（含教学、科研等）支出、部门经费

支出、继续教育学院运作经费支出、社会服务支出及其他支出。 

第二条 人员经费支出包括：事业编制人员、校聘人员的基本

工资、岗位工资、职务工资、绩效工资（可变工资），单位支付

的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职业年金等；离退休人员住房维修基

金及医疗补贴；特聘人员，外教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外聘人员

（兼职教师等）以及人才引进等人员经费支出。 

第三条 重点建设项目支出是指学校因发展需要进行的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实验实训室（含新建、扩建、改建及相关配套设

施建设）和其他重大项目等支出。包括：学校基础设施及环境建

设、重大修缮、实验实训室建设、智慧化校园建设、专业建设、

学校未来发展中重点建设项目的支出。 

 



第四条 专项业务支出是指学校为保障正常运转、完成教学、

科研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教学仪器设备（含

信息类）、办公设备及家具、图书资料、教学业务（含实践教学

经费）、科研业务、学生活动及管理、招生就业、师资培训、体

育维持、修缮及水电费等支出。 

第五条 部门经费支出是指学校各部门因开展工作需要支付

的办公费、差旅费、邮电费等各项日常公务开支。包括:党（群）

政管理机构、教学机构、教辅机构和科研机构等开支的经费。 

第六条 继续教育学院运作支出是指开展成人教育（业余）、

电大开放教育、合作办学函授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境外合作教

育等形式的成人学历教育及非学历教育发生的运作支出。包括：

人员工资及福利、联合办学及分教点分成、兼职教师课酬及监考

评卷费、业务支出以及培训支出等。 

第七条 社会服务支出是指学校在教学、科研纵向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活动发生的支出。 

第八条 其他支出是指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支出。包括利

息支出、捐赠支出等。 

第二章 支出审批权限 

第九条 学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

学校支出实行项目负责制，项目负责人对支出业务的合法性、合

规性、合理性、真实性和相关性负责，严格按照学校经费审批程

序执行。 



第十条 人员经费支出由学校组织人事处管理，在学校下达的

人员经费预算内开支，由组织人事处处长审核，分管校领导和分

管财务校领导审批。 

其中：劳务酬金的使用执行《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劳务酬金管

理办法》有关规定，校内发放由组织人事处处长审核，分管校领

导审批；标准内的校外发放审批按照项目资金审批流程审批，超

标准的校外发放按项目资金审批流程后还需经组织人事处处长审

核，分管校领导审批。 

第十一条 重点建设项目中的实验实训室建设项目、智慧化校

园建设项目和学校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项目由职能管理部门负责

人审核，分管校领导审批；专业建设经费项目由部门负责人审核，

职能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批；学校未来发展中重点建设项目由职能

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分管校领导审批。 

第十二条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由各部门在学校下达的预算内

统筹安排。审批权限为：部门负责人审核，分管校领导审批。其

中：实践教学经费由各教学机构根据学校下达的预算统筹安排，

审批权限为：部门教学负责人审核，部门负责人审批。 

教育教学类建设（研究）项目经费由部门负责人审核，教务处负

责人审批。 

第十三条 部门经费支出审批权限根据不同性质进行审批，具

体如下： 

 



教学机构经费的审批权限：在规定范围内由部门负责人“一

支笔”审批，规定范围外支出由部门负责人审核，分管财务校领

导审批。规定范围外支出主要是指单笔金额在3万元以上（含3万

元） 的开支或经费支出涉及部门负责人。 

党政管理机构、教辅机构、科研机构经费的审批权限：在规

定范围内由部门负责人“一支笔”审批，规定范围外的开支（ 内

容同上款所列）由分管校领导负责审批。 

第十四条 继续教育运作经费支出根据学校规定，由继续教育

学院负责人全面管理，在学校规定范围内“一支笔”审批预算内

运作经费。业务费用支出审批权限：院内各科室负责人审核、学

院负责人审批；人员支出及兼职老师课酬等发放项目按学校人员

经费支出审批程序；联合办学及分教点分成支出等经济事项报分

管校领导审批。 

第十五条 社会服务支出由部门负责人审核，职能管理部门负

责人审批。 

第十六条 上级下达专项资金由职能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分

管校领导审批。 

第十七条 学校公共经费由财务处负责人审核，分管财务校领

导审批。 

第十八条 单笔金额3万元以上（含3万元）或业务经办人为项

目资金审批人的，须报分管校领导审批。支出项目部门和职能管

理部门为同一部门的，该项目支出审批人为部门分管校领导。 



第十九条 学校领导开支的经费支出，须报学校党委办公室

（统战部）、学校办公室主任审批。 

第三章 支出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条 纵向科研项目和自立项目经费的使用执行《顺德职

业技术学院纵向和自立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

定，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的使用执行《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横向科研

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项目经费审批人或审批部门可根据业务需要对

项目经费审核人进行调整。 

第二十二条 项目经费支出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严禁虚构经济

业务、使用虚假票据套取经费，严禁虚列、伪造名单，虚报劳务

支出，严禁设立“小金库”。 

第二十三条 人员支出、货物和服务采购支出、修缮支出、基

建项目支出、培训支出、广告宣传支出、劳务支出必须通过财政

国库支付方式或个人公务卡支付方式；按照《顺德区区级预算单

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结算的支出，必须按照《个人公务卡使

用指南》执行。 

第二十四条 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支出必须执行政府集中采

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未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由学校自

行组织采购，按照《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采购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借款支出按照《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借款管理办

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差旅费支出按照《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差旅费管理

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重点建设项目中智慧化校园建设项目、实验实训

室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项目经费支出不得列支以下费

用：接待费、调研费、劳务费、差旅费及培训费等。 

第二十八条 按照资金使用进度要求，费用支出发生日期为上

一年12月、当年1月至2月的，报销截止日期为当年3月31 日；费

用支出发生日期为当年3月至5月的，报销截止日期为当年6月30

日；费用支出发生日期为当年6月至8月的，报销截止日期为当年9

月30日；费用支出发生日期为当年9月至11月的，报销截止日期为

当年财务处发布的《年度经费支付业务期限的通知》上的期限。 

第二十九条 用于报销的合法票据正面空白处必须由经办人

签名确认方可报销。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为学校财务制度实施细则之一。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文件中与本办法不

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经费审批流程一览表 

经费类型 财务编号（开头） 
审核人（可根据审批 

人需要自行添加） 
审批人 备注 

人员经费 01 组织人事处负责人 
分管校领导、分 
管财务校领导 

单笔金额 3 万元以上（含 3 万元）或业务经办人为项目资金审批人的，
该笔支出需由分管校领导审批。支出项目部门和职能管理部门为
同一部门的，该项目支出审批人为部门分管校领导。 

校内发放的劳务酬金、超 
标准的校外发放劳务酬金 

01 组织人事处负责人 分管校领导 

实训室建设经费、智慧化校 
园建设经费、基建经费 

07、08、09、21、22、23 
 
 
职能管理部门负责人 

 
 
分管校领导 

国家级教学资源库 20 

上级下达专项资金、专项业 
务经费 

11，04,12，14，19 

专业建设经费 05 
 
部门负责人 

职能管理部门负责
人 

教育教学类建设（研究）项 
目经费 

13 

实践教学经费 06 专业负责人 部门负责人 

学校公共经费 04009999 财务处负责人 分管财务校领导 

继续教育运作经费 10 无 部门负责人 

部门经费 02，03 无 部门负责人 

教学机构经费单笔金额在3万元以上（含3万元） 的开支或经费支
出涉及部门负责人，该笔支出需由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 
党政管理机构、教辅机构、科研机构经费单笔金额在3万元以上（含
3万元） 的开支或经费支出涉及部门负责人，该笔支出需由分管校
领导审批。 

科研项目经费 15,16 项目负责人 部门负责人 
单笔金额超过 3 万元或项目负责人为部门负责人的，由科技处负责
人审批。项目负责人为科技处负责人的，由分管校领导审批。 

 


